
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 

捐赠指引 

一、汇款方式与资金使用说明 

（一）银行汇款： 

户名：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 

账户：6315 3643 1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 

（该账户为基金会统一捐赠指定账户） 

（二）现场接收：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二段 6

号附 1号 

（三）捐赠资金使用说明： 

捐赠的资金可根据捐赠人的意愿指定用途（在基金业

务范围内即可），但捐赠人不得指定其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

人。如果捐赠人未指定用途，基金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将款

项用在最需要的项目中。在上述银行汇款的方式中注意备

注清楚捐赠资金使用的用途，未备注则视作未指定用途来

使用捐赠资金。 

二、捐赠手续 

（一）针对单位的捐赠： 

根据捐赠人的需求，以其意愿为内容拟定捐赠协议，



经双方协商确定后，签署捐赠协议。签署后 10个工作日内

将捐赠款转入基金会捐赠指定账户。收到捐款后 10个工作

日内，基金会向捐赠人开具电子捐赠票据，并立即发送给

捐赠单位相关联系人。 

（二）针对个人的捐赠： 

个人的捐款可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进行捐赠，基金会收

到捐款后 10个工作日内，基金会向捐赠人开具电子捐赠票

据，并立即发送给捐赠人。 

三、捐赠回馈 

凡向麓湖社区基金会提供资金、实物或其他如技术等

资源捐赠的单位和个人，经由慈善顾问与捐赠方协商后，

折合成捐赠金额，获得以下捐赠回馈： 

1.麓湖社区基金会将向捐赠单位和个人开具财政部统

一监制的捐赠专用收据。捐赠人依据国家先关政策享受税

收优惠，详情可参见附件《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操

作指引》； 

2.对所有捐赠的单位和个人，麓湖社区基金会将向其

颁发“捐赠证书”； 

3.对所有捐赠的单位和个人，麓湖社区基金会将通过

基金会官网进行公示和鸣谢； 

4.麓湖社区基金会向所有捐赠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查询

其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的渠道，并欢迎各种有利于



改善捐赠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开票须知 

（一）关于捐赠收据的抬头： 

1、对于要求开具捐赠票据的捐赠人，基金会可按照捐

赠人指定的抬头开具捐赠收据； 

2、对于不要求开具捐赠票据的捐赠人和匿名捐赠人，

基金会将按照捐赠人银行转账的个人信息或者备注所示信

息作为抬头开具捐赠票据。 

（二）关于捐赠收据开具截止时间 

1、为保证基金会内部财务的正常运作，当月的捐赠收

据需及时开具。当月捐赠对应的票据在收到捐款的 10个工

作日内，基金会将及时开具捐赠收据； 

2. 根据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捐赠收据不能跨年申

请，捐赠收据的申请和匿名捐赠转实名捐赠，请在同一会

计年度内完成。 

（三）关于捐赠收据开具的金额 

基于人工及管理成本的考虑，我们可为单笔捐赠 100

元以上的捐赠人开具捐赠收据；捐赠金额未超过 100元

的，捐赠人可在累计捐赠超过 100元时（多笔相同捐赠意

向的捐赠可合并开具）申请开具。 

附件：《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操作指引》


